


附件1
2025—2026学年共青团工作
“五四”综合表彰项目说明
本次“五四”综合表彰共设集体奖表彰项目4项，专项奖表彰项目2项，个人奖表彰项目10项。
一、集体奖
（一）红旗团委、组织育人单项奖、实践育人单项奖、科创育人单项奖、文化育人单项奖、网络育人单项奖
1.表彰名额：红旗团委6个
组织育人单项奖0-2个
实践育人单项奖0-2个
科创育人单项奖0-2个
文化育人单项奖0-2个
网络育人单项奖0-2个
2.申报对象：成立时间满一年的学院团委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、线下述职、线上评议
5.申报材料：申报表、事迹材料、支撑材料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2
7.报送邮箱：zueltwzzb@163.com
（二）优秀学生会、服务之星学生会、文明之星学生会
1.表彰名额：优秀学生会6个
服务之星学生会0-3个
文明之星学生会0-3个
2.申报对象：成立时间满一年的各学院学生会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及述职答辩
5.申报材料：申请表、书面材料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3
7.报送邮箱：zuelmsc@163.com
（三）优秀志愿者协会
1.表彰名额：6个
2.申报对象：成立时间满一年的各学院志愿者协会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申报表、书面申报材料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4
7.报送邮箱：zuel_zyzxh@163.com
（四）红旗团支部
1.表彰名额：40个
[bookmark: _Hlk3302490]2.申报对象：成立时间6个月以上的各本科生团支部、研究生团支部、功能型团支部（含学生社团团支部、项目团支部、实验室团支部、学生社区团支部等创新型团支部）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申报材料、汇总表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5
7.报送邮箱：zueltwzzbjiceng@163.com
二、专项奖
[bookmark: _Hlk36220972]（一）优秀社团
1.表彰名额：15个
2.申报对象：符合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优秀社团评优细则》第五条之规定者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社团”申报表》，含年度工作总结（社团基本情况、活动开展情况、整改情况、所获荣誉、今后的发展规划、指导教师指导情况、财务管理收支情况及财务分析等，其他部分如图片资料等可由各社团自行按需补充）
6.参评流程：
（1）各参评学生社团需报送申报材料至社团管理部事务部邮箱，社团管理部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逾期未提交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（2）社团管理部将根据学生社团申报材料等考核材料进行打分，根据得分由高到低确定参加终审答辩会名单。
（3）社团管理部根据终审名单将所有考核材料报送至校团委评委，根据十佳社团评优的最终总得分，确定前15名学生社团获“优秀社团”奖项。
7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6
8.报送邮箱：zuelslswb@163.com
（二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五四奖章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在职青年教职工个人（团队），各级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、学生团队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申报表、事迹材料、所获荣誉证明、个人证件照（集体照）及生活照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7（单行通知）
7.报送邮箱：zuel_xtxbgs@163.com
三、个人奖
（一）优秀共青团干部
类别一：教师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专（兼）职团干（在共青团工作岗位任职一年及以上者）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全校各专（兼、挂）团干均需填写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（兼、挂）职共青团干部考核表》，校团委将择优评选模范专（兼）职团干。
5.申报材料：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（兼、挂）职共青团干部考核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8
类别二：学生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各级团学组织学生骨干（任职两年及以上者）
3.产生方式：等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共青团干部（学生）”申报表》；学院提交《2025—2026学年五四综合表彰个人奖项汇总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8
两类均报送至邮箱：zueltwzzbzhbgs@163.com
（二）优秀社团指导教师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学生社团指导教师（指导社团需成立达一学年以上且指导时间须在6个月以上）
3.产生方式：差额推荐，每个社团推荐一名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社团指导教师”申报表》（在优秀社团名单公示后提交）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9
7.报送邮箱：zuelslswb@163.com
（三）优秀学生干部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校、院、班各级学生干部
3.产生方式：等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申报表》；学院提交《2025—2026学年共青团工作“五四”综合表彰个人奖项汇总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0
7.报送邮箱：zueltwzzbzhbgs@163.com
（四）最美团支书
1.表彰名额：25个
2.申报对象：成立时间6个月以上的各本科生团支部书记、研究生团支部书记、功能型团支部书记（含学生社团团支部、项目团支部、实验室团支部、学生社区团支部等创新型团支部）
3.产生方式：差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、线下答辩
5.申报材料：《2025—2026学年共青团工作“五四”综合表彰“最美团支书”评选活动报名表》《团支部工作手册》及Word版申报材料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1
[bookmark: _Hlk224890392]7.报送邮箱：zueltwzzbzhbgs@163.com
（五）优秀共青团员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共青团员
3.产生方式：等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共青团员”申报表》；学院提交《2025—2026学年共青团工作“五四”综合表彰个人奖项汇总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2
7.报送邮箱：zueltwzzbzhbgs@163.com
（六）优秀社团负责人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成立达一学年以上的社团主要干部（含会长、副会长、团支书），且任期须在6个月以上。
3.产生方式：差额推荐，每个社团推荐一名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社团负责人”申报表》（同《“优秀社团”申报表》一起报送）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3
7.报送邮箱：zuelslswb@163.com
（七）社团活动先进个人
1.表彰名额：见《2025—2026学年“社团活动先进个人”名额分配表》
2.申报对象：各学生社团在册成员。
3.产生方式：等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社团活动先进个人申报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4、15
7.报送邮箱：zuelslswb@163.com
（八）十佳志愿者
1.表彰名额：10个
2.申报对象：全校注册志愿者
3.产生方式：差额评选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、公开答辩（答辩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
5.申报材料：《“十佳志愿者”报名表》及相关证明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6
7.报送邮箱：zuel_zyzxh@163.com
（九）优秀志愿者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全校注册志愿者
3.产生方式：据实申报，择优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优秀志愿者”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7
7.报送邮箱：zuel_zyzxh@163.com
（十）校级大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
1.表彰名额：若干
2.申报对象：校大学生艺术团团员
3.产生方式：等额推荐
4.评选形式：书面申报
5.申报材料：《“校级大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”申报表》
6.评选标准：详见附件18
7.报送邮箱：zuelymzx_wyb@163.com

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
2026年3月23日



